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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 
 

《公司條例》(第 32 章) 
 

《2003 年公司條例(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從條文)(修訂)公告》 

 
 
 
引言 
 
1. 根據《公司條例》(第 32 章)第 38A 及 342A 條，證券及期貨事務

監察委員會(“證監會”)訂立了載於附件的《2003 年公司條例(豁免公司及招股

章程遵從條文)(修訂)公告》 (“《修訂公告》”)。  

 

 

背景及論點 

 

2.  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38 及 342 條，在香港發出、傳閱或分發的

每份招股章程均須遵守若干內容規定，包括在《公司條例》附表 3 內所列明

的規定。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38A 及 342A 條，證監會在顧及到有關情況

後，如認為就某類招股章程而言，若要求該類招股章程遵守任何或全部該等

規定乃屬“不切合實際需要”或 “會構成不適當的負擔” ，便可豁免該類招股章

程遵守任何或全部該等內容規定。 

 

3.  該《修訂公告》豁免與債權證要約有關的招股章程遵守《公司

條例》附表 3 內的多項內容規定。有關的豁免將會視乎債權證會否上市而有

所不同。 

 

4.  如屬擬在香港上市的債權證，其招股章程將會就以下事項獲得

豁免 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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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與有關上市規章所施加的規定相同或相似的內容規定 (但

該招股章程不得已經就遵守該等上市規章的規定獲得任何

寬免、修改或其他免除)，因此若要求發行人重複遵守這

些規定，將會構成不適當的負擔；及 

 

(2) 涉及資料披露的內容規定，而就確保債權證投資者能夠作

出有根據的投資決定的這個目的而言，有關的資料披露不

切合實際需要，及因此若要求有關人士遵守這些規定，將

不切合實際需要及╱或會構成不適當的負擔。   

 

5.  如屬不擬在香港上市的債權證，有關的招股章程將會就涉及資

料披露的內容規定獲得豁免，而就確保債權證投資者能夠作出有根據的投資

決定的這個目的而言，有關的資料披露不切合實際需要，因此若要求有關人

士遵守這些規定，將不切合實際需要及╱或會構成不適當的負擔。    

 

6.  以上豁免旨在減輕在進行債權證要約時所遇到的實際困難，從

而促進債券市場在香港的發展。  

 

 

《修訂公告》 

 
7.  該《修訂公告》 第 2 條在經《公司條例(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

從條文)(修訂)公告》(2002 年第 204 號法律公告)修訂的《公司條例(豁免公司

及招股章程遵從條文)公告》(第 32 章，附屬法例)(預計將於 2003 年 4 月 1 日

起生效)內加入第 8 及 9 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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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新增的第 8 條適用於不擬在香港上市的債權證，而新增的第 9 條

則適用於擬在香港上市的債權證。 

 

公眾諮詢  
 

9.  以下獲證監會諮詢的團體均對有關的豁免表示歡迎 –  

 

(1) 債券市場工作小組(為落實在香港發展債券市場的措施而

於 2001 年 12 月在財經市場發展專責小組轄下成立的小

組)，成員包括證監會、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、香港金

融管理局 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財經事務科及香港交易

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代表； 

 

(2) 證券發售事宜工作小組(為檢討規管證券發售事宜的法律

及監管架構而於財經市場發展專責小組的證券期貨市場發

展工作小組轄下成立的小組)，成員包括來自大型國際投

資銀行的代表；  

 

(3) 香港資本市場公會；及 

 

(4) 香港銀行公會。 

 

 

對財政及人手的影響 

 

10.  該《修訂公告》不會對政府在財政或人手編制方面構成任何影

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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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日期 
  

11.  該《修訂公告》將於 2003 年 5 月 23 日起生效。  

 

宣傳安排 
 
12.  該《修訂公告》將於 2003 年 3 月 28 日在憲報刊登。證監會將於

同日發表新聞稿，公布有關豁免的事宜。 

 

 

查詢 
 
13.  如就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283 6170 與證監會企業融資部

高級經理梁秀玲女士或致電 2840 9209 與證監會法律服務部高級律師穆嘉琳

女士聯絡。 

 

 

 

 
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
2003 年 3 月 25 日 

 
















